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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東紀念醫院 個案病歷資料提供同意書 

個案報告名稱：吉特曼症候群個案報告: 幼童早期診斷與其家庭基因分析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24 小時聯絡電話：  

病人姓名：                 性別：       年齡：                 

聯絡通訊地址：  

電話          病歷號碼  

一、目的 

    針對具有教育意義之特殊個案，蒐集相關資料進行病例報告或研究發表；並與專
業領域內之各科醫護人員廣泛交流與討論，以增進臨床醫療品質、促進研究交流。 

二、方法 

    整理病歷資料與醫學文獻查詢，以科學化之方法，精要簡潔的陳述病人狀況，並
進行資料分析。 

三、個人權益將受以下保護 

（一）主持人將維護個案應有之權益與隱私，並妥善保存資料。 

（二）主持人於撰寫過程中所得資料僅供發表於學術雜誌或於醫學會議中報告，病人

之身分與個人隱私資料，未經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相關人員不會將

病人資料洩漏給無關之第三者。 

（三）除非因病情後續治療需要對個案情況進行追蹤與列管，主持人或相關人員不會

主動與個案聯繫或接觸，如有疑問，可逕行與主持人聯繫確認。 

（四）如有疑慮，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可依個人意願隨時提出拒絕主持人或相關人員

使用其個人資料之要求；於文章投稿前，個案有權要求主持人或相關人員針對

是否適當的運用已取得之個案個人資料進行解說，但需尊重專業人員之判斷。

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不得要求以金錢或物質回報以換取資料使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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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見證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個案、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皆無法閱讀時，應由見證人在場參與所有有關此同意書

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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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東紀念醫院 個案病歷資料提供同意書 

個案報告名稱：吉特曼症候群個案報告: 幼童早期診斷與其家庭基因分析 
 

主持人：吳俊諺  共同主持人: 高銓宏   24 小時聯絡電話：分機 86030 

病人姓名：林娟娟                性別：女      年齡：45                

聯絡通訊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滿平街 53號 

電話：26826220         病歷號碼：G01652 

一、目的 

    針對具有教育意義之特殊個案，蒐集相關資料進行病例報告或研究發表；並與專
業領域內之各科醫護人員廣泛交流與討論，以增進臨床醫療品質、促進研究交流。 

二、方法 

    整理病歷資料與醫學文獻查詢，以科學化之方法，精要簡潔的陳述病人狀況，並
進行資料分析。 

三、個人權益將受以下保護 

（一）主持人將維護個案應有之權益與隱私，並妥善保存資料。 

（二）主持人於撰寫過程中所得資料僅供發表於學術雜誌或於醫學會議中報告，病人

之身分與個人隱私資料，未經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相關人員不會將

病人資料洩漏給無關之第三者。 

（三）除非因病情後續治療需要對個案情況進行追蹤與列管，主持人或相關人員不會

主動與個案聯繫或接觸，如有疑問，可逕行與主持人聯繫確認。 

（四）如有疑慮，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可依個人意願隨時提出拒絕主持人或相關人員

使用其個人資料之要求；於文章投稿前，個案有權要求主持人或相關人員針對

是否適當的運用已取得之個案個人資料進行解說，但需尊重專業人員之判斷。

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不得要求以金錢或物質回報以換取資料使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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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見證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個案、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皆無法閱讀時，應由見證人在場參與所有有關此同意書

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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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東紀念醫院 個案病歷資料提供同意書 

個案報告名稱：吉特曼症候群個案報告: 幼童早期診斷與其家庭基因分析 
 

主持人：吳俊諺  共同主持人: 高銓宏   24 小時聯絡電話：分機 86030 

病人姓名：王韶聖                性別：男      年齡：53                

聯絡通訊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滿平街 53號 

電話：26826220         病歷號碼：G58966 

一、目的 

    針對具有教育意義之特殊個案，蒐集相關資料進行病例報告或研究發表；並與專
業領域內之各科醫護人員廣泛交流與討論，以增進臨床醫療品質、促進研究交流。 

二、方法 

    整理病歷資料與醫學文獻查詢，以科學化之方法，精要簡潔的陳述病人狀況，並
進行資料分析。 

三、個人權益將受以下保護 

（一）主持人將維護個案應有之權益與隱私，並妥善保存資料。 

（二）主持人於撰寫過程中所得資料僅供發表於學術雜誌或於醫學會議中報告，病人

之身分與個人隱私資料，未經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相關人員不會將

病人資料洩漏給無關之第三者。 

（三）除非因病情後續治療需要對個案情況進行追蹤與列管，主持人或相關人員不會

主動與個案聯繫或接觸，如有疑問，可逕行與主持人聯繫確認。 

（四）如有疑慮，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可依個人意願隨時提出拒絕主持人或相關人員

使用其個人資料之要求；於文章投稿前，個案有權要求主持人或相關人員針對

是否適當的運用已取得之個案個人資料進行解說，但需尊重專業人員之判斷。

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不得要求以金錢或物質回報以換取資料使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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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見證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個案、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皆無法閱讀時，應由見證人在場參與所有有關此同意書

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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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東紀念醫院 個案病歷資料提供同意書 

個案報告名稱：吉特曼症候群個案報告: 幼童早期診斷與其家庭基因分析 
 

主持人：吳俊諺  共同主持人: 高銓宏   24 小時聯絡電話：分機 86030 

病人姓名：王昱珽                性別：女      年齡：14                

聯絡通訊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滿平街 53號 

電話：26826220         病歷號碼：K82964 

一、目的 

    針對具有教育意義之特殊個案，蒐集相關資料進行病例報告或研究發表；並與專
業領域內之各科醫護人員廣泛交流與討論，以增進臨床醫療品質、促進研究交流。 

二、方法 

    整理病歷資料與醫學文獻查詢，以科學化之方法，精要簡潔的陳述病人狀況，並
進行資料分析。 

三、個人權益將受以下保護 

（一）主持人將維護個案應有之權益與隱私，並妥善保存資料。 

（二）主持人於撰寫過程中所得資料僅供發表於學術雜誌或於醫學會議中報告，病人

之身分與個人隱私資料，未經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相關人員不會將

病人資料洩漏給無關之第三者。 

（三）除非因病情後續治療需要對個案情況進行追蹤與列管，主持人或相關人員不會

主動與個案聯繫或接觸，如有疑問，可逕行與主持人聯繫確認。 

（四）如有疑慮，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可依個人意願隨時提出拒絕主持人或相關人員

使用其個人資料之要求；於文章投稿前，個案有權要求主持人或相關人員針對

是否適當的運用已取得之個案個人資料進行解說，但需尊重專業人員之判斷。

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不得要求以金錢或物質回報以換取資料使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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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見證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個案、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皆無法閱讀時，應由見證人在場參與所有有關此同意書

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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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東紀念醫院 個案病歷資料提供同意書 

個案報告名稱：吉特曼症候群個案報告: 幼童早期診斷與其家庭基因分析 
 

主持人：吳俊諺  共同主持人: 高銓宏   24 小時聯絡電話：分機 86030 

病人姓名：王昱心                性別：女      年齡：9                

聯絡通訊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滿平街 53號 

電話：26826220         病歷號碼：T82272 

一、目的 

    針對具有教育意義之特殊個案，蒐集相關資料進行病例報告或研究發表；並與專
業領域內之各科醫護人員廣泛交流與討論，以增進臨床醫療品質、促進研究交流。 

二、方法 

    整理病歷資料與醫學文獻查詢，以科學化之方法，精要簡潔的陳述病人狀況，並
進行資料分析。 

三、個人權益將受以下保護 

（一）主持人將維護個案應有之權益與隱私，並妥善保存資料。 

（二）主持人於撰寫過程中所得資料僅供發表於學術雜誌或於醫學會議中報告，病人

之身分與個人隱私資料，未經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相關人員不會將

病人資料洩漏給無關之第三者。 

（三）除非因病情後續治療需要對個案情況進行追蹤與列管，主持人或相關人員不會

主動與個案聯繫或接觸，如有疑問，可逕行與主持人聯繫確認。 

（四）如有疑慮，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可依個人意願隨時提出拒絕主持人或相關人員

使用其個人資料之要求；於文章投稿前，個案有權要求主持人或相關人員針對

是否適當的運用已取得之個案個人資料進行解說，但需尊重專業人員之判斷。

個案或其法定代理人不得要求以金錢或物質回報以換取資料使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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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見證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個案、法定代理人或有同意權之人皆無法閱讀時，應由見證人在場參與所有有關此同意書

之討論。                                             

 




